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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條 本辦法依菸酒管理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三十九條第七項規定訂定之。 

第 2 條 

本辦法查驗範圍為進口酒類之衛生安全。進口酒類之衛生，應符合中

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所定之衛生標準。 

進口酒類查驗項目由中央主管機關依酒類產品特性，參酌歷年檢驗結

果，國內外產品衛生安全資訊或基於防制疫情等情勢需要，考量查驗

實益調整。 

進口酒類申請查驗義務人為酒類之進口業者。 

中央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三十九條第三項規定辦理進口酒類之查驗相

關事項，得依本法同條第六項規定，委託其他機關（構）（以下簡稱

受託機關（構））執行。 

第 3 條 進口酒類應申請查驗。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免予查驗： 



一、進口供自用之酒類且進口數量不超過五公升。 

二、進口酒類經中央主管機關核符關稅法第四十九條第一項第一款至

第三款。 

三、進口供製酒以外用途使用之未變性酒精。 

四、進口非供銷售之酒類，作為商業樣品、展覽品或研發測試用者，

其完稅價格在美金一千元以下。 

五、進口非供銷售之酒類，作為商業樣品、展覽品或研發測試用者，

其完稅價格逾美金一千元，因特殊情形，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專案免

驗。 

符合前項但書第五款專案免驗進口非供銷售之酒類，其同品牌名稱、

同原產地、同產品種類、同製造業者，同一進口人於六個月內申請免

驗以一次為限。但供研發測試用之酒類，進口人檢具研發測試計畫書

及相關證明文件，經中央主管機關專案審查核准者，不在此限。 

第一項但書之免驗酒類，進口人應確保其品質衛生符合規定。主管機

關得隨時派員查核。進口人違反免驗酒類用途者，停止免驗六個月。 

第 4 條 

進口酒類之查驗，依下列查驗方式執行： 

一、逐批查驗：指申請查驗案件經受理後，該批酒類留置，經取樣檢

驗，其結果符合規定者，始得輸入。 

二、抽批查驗：指申請查驗案件經受理後，以每批抽中率不低於百分



之五隨機抽驗；抽中批酒類暫行留置，經取樣檢驗，其結果符合規定

者，始得輸入。 

三、書面核放：指申請查驗案件經受理後，經電腦檢核符合第六條第

一項規定者，准予輸入。但依該條規定首次檢附國內外衛生證明文件，

經審核符合規定者，始得輸入。惟有衛生安全疑慮時，仍得取樣檢驗。 

同批申請查驗之酒類，應為品牌名稱、原產地、酒精成分、產品種類

及包裝材質相同之酒類。但屬葡萄酒僅其酒精成分不同者，得併成一

批申請查驗。 

第 5 條 

申請查驗之酒類屬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採逐批查驗： 

一、未變性酒精。 

二、供分裝銷售或加工使用。 

三、依國內外產品安全相關資訊或科學證據對人體有危害之虞。 

四、依國內外產品安全相關資訊，有瞭解產品特性之必要。 

五、申請查驗義務人輸入同品牌名稱、同原產地、同產品種類之酒類

曾經查驗不符規定。但其後連續輸入三批經查驗合格者，得改採抽批

查驗或書面核放。 

六、申請查驗義務人曾違反第九條第一項規定，於未符合查驗規定前，

將先行放行之酒類擅自變更儲存地點或移轉第三人。 

七、中央主管機關基於衛生安全疑慮認為有必要予以逐批查驗。 



逐批查驗程序未完成前，同一申請查驗義務人再申請查驗同品牌名

稱、同原產地、同產品種類之酒類，仍依逐批查驗方式辦理。 

第 6 條 

申請查驗之酒類屬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採書面核放： 

一、輸入時曾經查驗合格。 

二、原產國及出口國符合一定條件，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酒品。 

三、採抽批查驗方式，未經抽中批。 

四、具有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酒品衛生證明文件。 

前項第一款所稱輸入時曾經查驗合格者，指同一申請查驗義務人、品

牌名稱、原產地、酒精成分、產品種類、包裝材質及製造業者之酒類

於進口前，二年內經中央主管機關檢驗合格或經其公告認可之實驗室

依規定檢驗方法檢驗合格者。但同一申請查驗義務人、品牌名稱、原

產地、產品種類、包裝材質及製造業者之葡萄酒，僅酒精成分不同時，

亦適用之。 

第一項第二款所稱一定條件，指符合第五項規定，且提供我國酒品出

口相同待遇之國家。 

第一項第四款所稱具有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酒品衛生證明文件，指下

列三種： 

一、屬國際實驗室認證聯盟認可之實驗室或原產國及出口國政府機關

（構）或該機關（構）認可之實驗室二年內所簽發之檢驗報告。 



二、屬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產品種類，其原產國及出口國政府機關

（構）或酒精性飲料專業團體二年內所簽發證明確屬公告產品種類並

符合我國酒類衛生標準之驗證證明或保證證明。 

三、進口葡萄酒，經申請查驗義務人聲明符合原產國規範之優質酒品

者，其原產國及出口國之製造業者或出口商二年內所出具符合我國酒

類衛生標準並經申請查驗義務人保證之文件。 

前項第二款及第三款所稱原產國及出口國，指其酒品生產、品質、標

示、衛生檢驗及查緝業務，經中央主管機關查證認定其法令及管理制

度完備，並已確實實施之國家。 

第四項第二款所稱酒精性飲料專業團體，指已向前項原產國及出口國

註冊登記之專業性團體，其專業屬性涵蓋其所欲證明之酒品者。 

中央主管機關辦理第三項或第五項之查證及認定，得邀集專家學者依

所查證事實資料為之，並給予利害關係人（團體）陳述意見之機會。 

第 7 條 

申請查驗之酒類不適用第五條逐批查驗及前條書面核放方式者，採抽

批查驗。 

第 8 條 

申請查驗義務人或其代理人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進口酒類查驗時，應

檢附下列文件： 

一、查驗申請書。 

二、進口報單影本。 



三、進口酒類基本資料申報表。 

四、原產地證明書。 

五、其他查驗必要文件。 

檢附前項第三款文件時，應連同檢附標示樣張或圖樣。但進口酒類供

分裝銷售或加工使用者，免檢附。 

申請查驗義務人先前進口酒品經查驗不合格，再次進口相同品牌名

稱、原產地、產品種類及製造業者之酒品時，應另檢附合格之檢驗報

告。 

進口酒類供分裝銷售者，應另檢附本法第二十九條規定之原廠授權證

明文件。 

進口酒類依第六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申請書面核放，應另檢附同條第

四項規定之文件。 

申請查驗由代理人為之者，應逐案加具委任書及代理人證明文件。但

以代理申請查驗為業之營利事業，經檢具委任書向中央主管機關登記

備查者，得憑其登記代理申請查驗義務人辦理各項申請查驗手續，免

逐案檢附委任書。 

第 9 條 

申請查驗義務人進口之酒類，屬逐批查驗或抽批查驗之抽中批，且有

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先行放行。未符合查驗規定

前，不得擅自變更儲存地點或移轉第三人，主管機關得視情況派員查

核： 



一、體積龐大、種類繁多或因包裝、貨物堆置等原因有無法取樣之情

事。 

二、檢驗時間超過七個工作日。 

三、國際間限時同步發售或須以特殊冷藏設備保存之特殊葡萄酒。 

四、雖可取樣但因安全、儲存條件或其他情事經中央主管機關認有先

行放行必要。 

申請查驗義務人申請查驗進口酒類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准許先行

放行： 

一、進口酒類有查驗不合格紀錄，且其後進口同品牌名稱、同原產地、

同產品種類、同製造業者之酒類，未經連續三批查驗合格。 

二、曾有違反前項規定，於查驗符合規定前擅自變更儲存地點或移轉

第三人。但運出貨物儲存地點因不可抗力因素經中央主管機關審核屬

實者，不在此限。 

三、曾有無正當理由拒不配合受託機關（構）取樣情事。 

四、曾有檢驗不合格酒類未能於中央主管機關作成查驗不合格決定之

次日起四個月內完成退運、復運出口或銷毀。 

五、有衛生安全疑慮情事。 

第 10 條 

中央主管機關依本辦法辦理進口酒類查驗，查驗方式為書面核放者，

查驗費每批新臺幣二百元；查驗方式為逐批查驗或抽批查驗抽中者，



依實際檢驗項目收取查驗費，各項收費數額如進口酒類檢驗收費基準

表（如附表）。 

中央主管機關基於衛生安全疑慮，對原採書面核放案件，公告改採逐

批查驗或抽批查驗時，其應收取之查驗費，自公告日起六個月內，以

每批新臺幣二百元計收，不適用前項規定。 

申請查驗義務人申請於辦公時間外辦理進口酒類之取樣檢驗，依下列

規定計收延長作業費： 

一、平常日之上午六時至八時三十分或下午五時三十分至十時，每批

新臺幣四百元。 

二、假日之上午六時至下午十時，每批新臺幣一千元。 

三、每日下午十時後至次日上午六時前，每批新臺幣二千元。 

同一申請查驗義務人同時申請查驗多批酒類，且於同一時間作業者，

其延長作業費按一批計收。 

依第三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申請免驗者，應收取審查費，每件新臺幣

二百元。 

屬第九條第一項先行放行且尚未取樣者，加收受託機關（構）派員臨

場執行取樣之臨場費新臺幣五百元。但無法當日往返，而須住宿者，

其臨場費按取樣人員一人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之各項費用

標準計收。 

各種證明之補發、加發，每份計收工本費新臺幣一百元。 



進口酒類查驗或免驗申請經駁回者，其所繳納之查驗費或審查費，不

予退還。 

第 11 條 

受託機關（構）依下列規定派員取樣： 

一、查驗申請書未指定取樣日者，以受理查驗日派員取樣為原則。但

時間不許可者，得於次日派員取樣。 

二、查驗申請書已指定取樣日者，於指定日派員取樣。但指定日如為

申請查驗日，而其時間不許可者，得於次日派員取樣。受託機關（構）

尚未派員取樣前，申請查驗義務人得申請展延一次；其展延期間以七

日為限。 

申請查驗義務人應配合受託機關（構）辦理取樣，逾申請查驗日後三

十日，未配合辦理取樣者，中央主管機關於接獲受託機關（構）通知

後，駁回其查驗申請。 

經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九條第一項規定先行放行且尚未取樣者，申請查

驗義務人應於放行後立即通知受託機關（構）派員取樣，逾七日未通

知時，由受託機關（構）指定取樣日派員取樣，申請查驗義務人拒不

配合取樣，該批進口酒類視同查驗不符規定，限期辦理復運出口。 

第 12 條 

受託機關（構）人員取樣時，發現酒類內容與查驗申請書所載不符而

申請查驗義務人無法即時更正者，應停止取樣。申請查驗義務人應於

十四日內向中央主管機關補正；屆期未補正者，駁回其查驗申請。若

發現實際到貨內容或數量明顯不符之異常案件，中央主管機關得逕予



駁回其查驗申請，並通知海關。 

第 13 條 

申請查驗義務人應將申請查驗之酒類適度堆置，並應受託機關（構）

人員之要求，將抽中樣品搬移至適當地點以供取樣；違反時，受託機

關（構）人員應停止取樣。 

第 14 條 

查驗之取樣由受託機關（構）人員隨機取樣，申請查驗義務人不得指

定，取樣數量以足供檢驗及留樣所需為限。 

取樣後之樣品，包裝上應由受託機關（構）人員加以封識，並註明查

驗申請書號碼、取樣日及申請查驗數量。 

第 15 條 

查驗所需之樣品，由受託機關（構）向申請查驗義務人無償抽取之。

抽取樣品後，應開立取樣收據予海關及申請查驗義務人。 

第 16 條 

受託機關（構）取樣前，應先行知會海關駐庫（站）關員或自主管理

業者之專責人員；取樣時，應會同申請查驗義務人或其代理人。 

第 17 條 

檢驗以取樣之先後順序為之。但依本辦法規定申請複驗者，受託機關

（構）應提前辦理之。 

受託機關（構）應於取樣後七個工作日內，將檢驗結果通知中央主管

機關。 

第 18 條 

進口酒類經查驗符合規定後，其原餘存樣品由申請查驗義務人於中央

主管機關作成查驗合格決定之次日起十五日內，憑取樣收據領取之。

屆期未領取者，視同拋棄，由受託機關（構）逕行處理之。 



第 19 條 

進口酒類經查驗結果不符規定者，申請查驗義務人於中央主管機關作

成查驗不合格決定之次日起十五日內，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免費複

驗。申請複驗以一次為限，受託機關（構）於接獲中央主管機關通知

後就原餘存樣品複驗之，但原餘存樣品無剩餘或不足者，得重新取樣。 

前項查驗不符規定之酒類原餘存樣品不予發還，逾規定申請複驗期

限，由受託機關（構）逕行銷毀。 

第 20 條 

中央主管機關依本辦法規定所為之決定，得以電子資料傳輸方式通知

海關，並以電腦連線或電子資料傳輸方式送達專屬電子資料檔供申請

查驗義務人查閱或列印。 

進口酒類經查驗不符規定或複驗仍不合格者，申請查驗義務人應辦理

退運或銷毀。 

第 21 條 申請查驗所需之書表格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 

第 22 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一月一日施行。 

  

附表：進口酒類檢驗收費基準表 

項目 

收費數額 

(新臺幣元) 

甲醇             2,500 

鉛             2,000 

二氧化硫             2,000 



食鹽             1,000 

防腐劑(己二烯酸、苯甲酸)             5,000 

輻射 2,000 

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辦理者 依實際費用收取 

  

 


